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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项活动实施方案
一、活动名称
创业引领者专项活动暨第四届马兰花全国创业培训讲师大赛。
二、活动主题
赋能创业培训，激发创业活力。
三、组织机构
指导单位：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职业能力建设司，负责活动整体指导；
主办单位：中国就业培训技术指导中心、中国就业促进会、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负责活动整体策划及组织实施；
承办单位：中国就业促进会创业专业委员会、广东省职业训练局、珠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负责活动具体实施。
专项活动成立组委会，负责统筹协调部署，由指导单位和主、承办单位有关同志组成。
四、活动内容
专项活动包括第四届马兰花全国创业培训讲师大赛（简称讲师大赛）和创业主题交流展示活动（简称交流展示）两项内容。
（一）讲师大赛
讲师大赛设个人综合能力赛和单项作品赛。个人综合能力赛以现场竞赛形式为主，主要考查讲师创业培训和创业指导的综合能力；单项作品赛以提交作品形式为主，主要考查讲师教学设计、课程呈现、案例分析等能力。其中，个人综合能力赛分为“创办你的企业”（SYB）和网络创业培训两个赛道，单项作品赛分为“创办你的企业”（SYB）课程教学案例赛和“改善你的企业”（IYB）课程教学设计赛。讲师可在“创办你的企业”（SYB）和网络创业培训个人综合能力赛中自行选择一个赛道参赛，参加个人综合能力赛的讲师也可参加单项作品赛。
（二）交流展示
讲师大赛期间将组织交流展示，通过专家点评、嘉宾分享、对话访谈、特色项目展示等，交流先进理念，分享技术成果，对接优质资源，扩大项目影响。
五、参加人员
（一）参赛选手
参赛的创业培训讲师应满足以下条件：
1.自觉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职业道德，师德师风高尚，诚实守信；
2.获得由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核发的《创业培训（SIYB）讲师培训合格证书》或《网络创业培训讲师培训合格证书》。
3.严格执行创业培训标准和马兰花创业培训项目实施规程，承担创业培训学员班授课任务1次以上，满意度不低于2.8分（满分3分）。
各地组织选拔赛可适当放宽参赛条件，鼓励广泛参与。
（二）大赛评委
由各省级创业培训主管部门推荐创业培训师及专项活动组委会特邀专家构成大赛评委专家库，供各地选拔赛和全国总决赛使用。各省级创业培训主管部门推荐创业培训师评委应满足以下条件：
1.师德师风高尚，业务能力突出，了解国家大政方针，精于先进培训技术，具有较强的创新能力和丰富的实战经验；
2.积极为国家或地方开展的相关课程开发、课题研究、活动组织、技术评审等工作提供技术支持，且各方满意度高；
3.取得中国就业培训技术指导中心核发的《创业培训师证书》，承担讲师培训班授课任务8次以上，期中授课平均分不低于4.8分（5分满分），开展讲师培训后续服务50人次以上。
（三）其他人员
专项活动还将邀请各省级创业培训工作主管部门同志，有关部委、群团组织就业创业工作部门同志，就业创业及中小微企业发展服务领域专家等。
六、活动安排
（一）2024年1月，印发讲师大赛技术文件（由中国就业培训技术指导中心另行印发）。
（二）2024年2月至8月，各省级创业培训主管部门根据本地实际组织实施讲师大赛选拔赛，按照讲师大赛技术文件要求，设置竞赛内容、流程和规则，确保公开、公平、公正，并推选出晋级全国总决赛的人选和作品。
（三）2024年10月，专项活动组委会组织实施讲师大赛全国总决赛及交流展示。
七、奖项设置
（一）个人奖项。个人综合能力赛各赛道分设一等奖3人，二等奖7人，其余晋级全国总决赛选手获三等奖，前10名获相应课程培训师资格；同时，通过“冠军争夺赛”产生讲师大赛总冠军1人。
（二）作品奖项。单项作品赛各赛道分设一等奖3个，二等奖7个，三等奖10个，佳作奖10个。
（三）组织奖项。对积极组织选拔赛的省份颁发优秀组织奖；对积极承办和支持全国总决赛的单位颁发突出贡献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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